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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營火活動 
1.1.  團體進行營火活動須於入營前 1 個月預先申請，待營地確認後，方可進行。 

1.2.  營火活動只接受宿營團體申請。 
1.3.  營火活動只可在五人足球場(戶外籃球場旁)內進行。 
1.4.  營火活動須於 22:00 前結束，逾時離場將收取每半小時$2000 罰款。 
1.5.  營火活動燃燒之木方或卡板需團體自備，⾧度不可超過 120cm。 
1.6.  營地提供鋅片及生火易燃用品；燃點營火時，需有營地職員在場；營火面積不可超出鋅片範圍

及營火架高度限於 1.5 米內，並須設立安全圈，圈內不得存放任何助燃物。 

1.7.  活動進行期間嚴禁潑灑水或其他化學品於營火上。 
1.8.  如需音響請自備，營地可提供電源插頭(13A)，收費每小時$100。請保持適當音量，避免影響

其他營友。 
1.9.  基於安全理由，營地會在場地提供滅火筒、沙桶及滅火毯作緊急備用。 

(未有使用不作收費，如因任何情況下使用後，將收取有關費用：每項每件$1,000)。 
1.10. 營火活動結束後，請先輕輕撥散火種以待冷卻。嚴禁灑水。翌日 09:30 前需清理場地，將木炭、

灰燼及未燒完的木方或卡板，傾倒於場地旁邊的環保斗內，並收拾現場所有剩餘物資。(營地提
供雞公車及鐵剷處理) 

1.11. 如未能於限時前清理場地，需另繳清潔費 $5,000。 
1.12. 如因天氣關係，團體可於活動前取消或轉室內(營地可提供模擬營火)，費用另作計算。 

1.13. 營地職員於活動進行中會不時巡查有關場地，如發現任何違規行為，職員有權即時終止有關活
動而不作任何警告。已繳費用不作退款。 
 

2. 水戰活動 
2.1.  團體進行水戰活動須於入營前 1 個月預先申請，待營地確認後，方可進行。 

2.2.  水戰活動開放時間 0930-1230 或 1400-1700，每節 3 小時。 

2.3.  水戰活動須於籃球場(康樂繩網陣旁)內進行，避免影響其他營友。 

2.4.  營地提供水龍頭供水，水桶或其他用具須由團體自備。必須使用指定水龍頭盛水，如有違規
者，每個器皿將收取$200 罰款。 

2.5.  除水以外不得使用其他污染或破壞場地之物料如顏料、麵粉及任何溶劑等物料進行活動，活
動進行中，不得使用紙皮、紙盒等物品。如有違規，營地有權終止活動及收取清潔費$3,000。 

2.6.  營友進行水戰時不可赤裸上身，女營友須穿著泳裝打底，切勿弄濕水戰場以外的公用地方，
並須保持通道及公用地方乾爽。 

2.7.  活動後須立即清理場地，如需本村職員清理，需另繳清理費 $3,000。 

2.8.  如天文台發出雷暴警告或黑雨信號，活動必須停止。 

2.9.  營地職員於活動進行中會不時巡查有關場地，如發現任何違規行為，本村有權即時終止有關
活動而不作任何警告。已繳費用不作退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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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人已閱讀及明白上述之各項要點，且願意嚴格遵守。 
 
團體名稱: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 
負責人姓名：  (1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2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簽  署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簽  署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日  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  期 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渡假村負責職員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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